2019年度临武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
（一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根据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》（湘财绩[2015]15号）及临财绩函〔2018〕5号关于做好2018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相关事项文件精神,以及省市对县政府年度绩效考核的要求，我局对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整体评价。
1、单位情况：
临武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成立于1986年，2019年本单位年未全额统拨人员36人，超编人员21人，临聘人员15人，退休人员54人，遗属人员2人。比上年减少283人。人员变化的主要原因是：一是清扫清洗队2019年3月外包人员减少;二是2019年10月清运队外包人员减少。
2、部门整体支出和资金使用情况：
2019年度支出合计1690.5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051.66万元；项目支出638.86万元；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；经营支出0万元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。
3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各队室责任明确，严格监督执行政府颁发的有关环境卫生法规。严格按照《临武县预算项目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单位资金使用管理和资金效益进行了绩效评价。一是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积极督促预算部门对绩效问题的整改，促进完善项目资金的管理。二是根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完成了年度重点评价项目的结果信息公开，接受社会的监督。2019年，环境卫生管理所在各部门齐心协力下，在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加强监督管理妥善安排各区域的环境卫生管理事业经费。
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。
（1）2019年3月清扫清洗队外包，加强城区主次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和管理。
（2）2019年10月清运队外包，加强生活垃圾的清铲、收集、清运及道路洒水、道路机扫等工作。
（3）加强和规范进场生活垃圾的计量、填埋及污水处理，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%。


（二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、重点绩效评价结果。
   从整体情况看，我部门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在专项经费上，我们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现象。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的新常态。
对财务管理进行规范化，同财政部门及时沟通学习，积极进行财政部门组织的决算、编报、审核等方面工作按时完成，认真如实填报。
对预算和决算公开工作、及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按规定批复决算的各项工作按规定认真执行，该填制及时填制，该公开及时公开，该上报及时上报。
（三）提出改进措施。
严格监督执行政府颁布的有关环境卫生法规，组织专业队伍清扫全县的城镇街道，清运城内的垃圾、粪便。我们将积极做好年终的各项财务基础工作，确保数据准确、内容完整。应多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。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，在预算、决算编制中，精确理解，保持核算口径高度一致。
（四）自评总结
临武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很好地履行了各项职能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，按照要求强化了预算约束，严格预算执行，认真贯彻了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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